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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 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 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浙江省乐清市翁垟工业区意华科技园华星路2号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一楼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长蔡胜才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7人，代表股份86,110,2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4.3753％。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8人，代表股份85,535,31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4.0791％。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59人，代表股份574,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3％。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191人，代表股份1,986,5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23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6,061,5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4％；反对3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弃权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37,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5485％；反对3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07％；弃权

17,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08％。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做了述职报告。 .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6,062,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0％；反对31,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1％；弃权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3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5736％；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56％；弃权

17,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08％。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6,062,0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0％；反对31,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1％；弃权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3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5736％；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56％；弃权

17,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08％。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6,054,4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2％；反对38,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9％；弃权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3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1910％；反对38,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81％；弃权

17,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08％。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6,050,2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3％；反对43,

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9％；弃权1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26,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6.9796％；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46％；弃权

17,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58％。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6,061,5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4％；反对31,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1％；弃权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37,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5485％；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56％；弃权

17,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6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3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76％；反对34,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16％；弃权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08％。 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3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4176％；反对3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16％；弃权

17,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08％。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6,018,9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0％；反对74,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1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 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9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4040％；反对7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604％；弃权

16,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56％。

9、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结汇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6,061,5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4％；反对31,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1％；弃权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37,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5485％；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56％；弃权

17,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6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6,001,4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6％；反对91,

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9％；弃权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77,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5230％；反对91,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10％；弃权

17,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60％。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7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425％；反对91,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11％；弃权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64％。 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7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4.4425％；反对9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11％；弃权

18,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64％。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6,061,61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6％；反对31,

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弃权1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本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37,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5535％；反对3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07％；弃权

17,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58％。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范玥宸律师、沈高妍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

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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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决议所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股东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三）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2025年5

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五）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良渚街道祥运路366-1号1幢12楼会议室

（六）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4日

（七）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华兵先生

（八）会议记录人员：张妍女士

（九）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9人， 代表股份36,838,7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96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36,098,33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61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1人，代表股份740,3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6％。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0人，代表股份719,3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50人，代表股份719,3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1％。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

律师（杭州）事务所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808,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4％；反对27,22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9％；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8,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714％；反对27,2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38％；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48％。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24,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8％；反对82,82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9％；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5,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304％；反对82,8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27％；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69％。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00�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757,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0％；反对77,8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3％；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8,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334％；反对77,8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218％；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48％。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75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48％；反对77,8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3％；弃权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2,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549％；反对77,8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218％；弃权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33％。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802,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2％；反对32,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0％；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929％；反对32,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39％；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00�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680,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97％；反对154,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05％；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644％；反对15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324％；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752,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5％；反对82,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7％；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425％；反对82,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543％；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752,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5％；反对82,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7％；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425％；反对82,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543％；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9.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801,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77％；反对33,4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8％；弃权4,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635％；反对33,4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498％；弃权4,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66％。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9.02�关于修订《独立董事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802,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6％；反对33,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6％；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2,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095％；反对33,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73％；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9.03�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751,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6％；反对83,4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5％；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2,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965％；反对83,4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03％；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9.0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752,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5％；反对82,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7％；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425％；反对82,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543％；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9.05�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752,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5％；反对82,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7％；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0425％；反对82,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543％；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9.06�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751,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6％；反对83,4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5％；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2,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965％；反对83,4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03％；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0.00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5年-2027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807,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4％；反对27,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7,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184％；反对27,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83％；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11.00�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6,802,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6％；反对33,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6％；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2,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095％；反对33,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73％；弃权3,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2％。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如下法律意见：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

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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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9日

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同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第五届高级管理人

员和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张宝泉先生、吴艳芳女士、周海波先生为公司

非独立董事，选举韩世君先生、罗敏先生、刘美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职工代

表大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选举白俊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3名非独立董

事和3名独立董事，以及通过职工代表大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职工代表董事白俊的简历详见附件， 其他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0）。

（二）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情况

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张宝泉

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 各委员会具体成员如下：

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 委员

审计委员会 刘美 韩世君、吴艳芳

提名委员会 韩世君 罗敏、周海波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罗敏 刘美、周海波

战略委员会 张宝泉 韩世君、白俊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

员，其中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美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张宝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审

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聘任周海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聘任陈坤先

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陈坤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

议案》，聘任王育贵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为止。

张宝泉先生、周海波先生、陈坤先生、王育贵先生不存在不适宜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情形，

上述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

上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已经公司审计

委员会审议通过。

张宝泉先生、周海波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陈坤先生、王育贵先生的简历详见

附件。

三、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王俊萌女

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王俊萌女

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职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

其简历详见附件。

四、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1-61659566

传真：021-61659567

邮箱：info@linkstec.com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388弄5号楼5楼

五、公司第四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及监事会取消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强莹女士、桂水发先生、林俊先生不再担任

公司独立董事。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梁启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但仍在公司工作。

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

事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

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制度相应废止。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忠实诚信，积极履行职责，

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上述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0日

附件：

1、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白俊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1994年7月至1998年12月，任

上海江南造船厂造船设计所计算机系统管理员。 1999年1月至2003年12月在上海畅想电脑有限公司历

任软件工程师、总经理助理、金融事业部部长，期间内部转勤赴日本新华情报系统有限公司2年任桥梁工

程师。 2004年1月至2012年6月，任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有限公司副总裁。 2012年6月至今任公司副总

裁、高级副总裁。 2024年8月至2025年5月19日，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2、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陈坤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出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具有法律职业资格。

2018年10月至2020年3月，任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20年3月至2021年10月，任宁

波GQY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21年1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2022年4月至今，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

王育贵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出生，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2013年5月至2020

年3月，任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副总经理；2020年3月至2021年2月，任宁波天雍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2021年3月至2021年10月，任公司证券投资部经理；2021年11月至

2022年4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2022年4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3、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王俊萌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1年出生，本科学历，具有法律职业资格。 2014年7月

至2016年3月，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区人民检察院云山检察室书记员；2016年3月至2021年4月，任上

海创旗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披、法务主管；2021年4月至今，历任公司证券专员、证券主管。

上述人员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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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388弄5号楼5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5

普通股股东人数 7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56,853,39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56,853,3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293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29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张宝泉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方式投票表决，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733,619 99.9236 116,905 0.0745 2,869 0.001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721,569 99.9159 128,955 0.0822 2,869 0.001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721,338 99.9158 128,955 0.0822 3,100 0.002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723,619 99.9172 126,905 0.0809 2,869 0.001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722,888 99.9167 127,905 0.0815 2,600 0.001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445,216 99.7397 130,655 0.0832 277,522 0.177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445,216 99.7397 130,655 0.0832 277,522 0.177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448,735 99.7420 126,905 0.0809 277,753 0.1771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456,485 99.7469 119,155 0.0759 277,753 0.1772

10、关于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457,185 99.7474 118,955 0.0758 277,253 0.1768

10.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457,185 99.7474 118,955 0.0758 277,253 0.1768

10.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457,185 99.7474 118,955 0.0758 277,253 0.176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关于选举韩世君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53,303,365 97.7367 是

11.02

关于选举罗敏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53,313,865 97.7434 是

11.03

关于选举刘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53,306,365 97.7386 是

1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关于选举张宝泉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3,589,512 97.9191 是

12.02

关于选举吴艳芳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3,579,012 97.9124 是

12.03

关于选举周海波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3,304,362 97.737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787,

353

98.3517 127,905 1.6153 2,600 0.0330

6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

薪酬的议案

7,509,

681

94.8448 130,655 1.6501 277,522 3.5051

8

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513,

200

94.8892 126,905 1.6027 277,753 3.5081

11.01

关于选举韩世君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4,367,

830

55.1642

11.02

关于选举罗敏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4,378,

330

55.2968

11.03

关于选举刘美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4,370,

830

55.2021

12.01

关于选举张宝泉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4,653,

977

58.7782

12.02

关于选举吴艳芳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4,643,

477

58.6456

12.03

关于选举周海波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4,368,

827

55.176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

数量的 2/3�以上通过。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8、11、12。

3、 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静 李允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工业园区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627� � � � � �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2025-017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期报告披露进展暨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定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和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因公司定期报告涉及的部分信息需要进一步核实、补充完善，公司未能完成2024

年年报的编制工作，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2025年4月30日）披露上述定期报告。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天茂集团，股票代码：

000627）已自2025年5月6日开市起停牌。 若公司在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

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在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的两个月内仍未披露

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相关年度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公司原定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因公司定期报告涉及的

部分信息需要进一步核实、 补充完善， 公司未能完成2024年年报的编制工作， 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

（2025年4月30日）披露上述定期报告。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天茂集团，股票代码：000627）已自2025年

5月6日开市起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暨股票

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一、相关进展情况

目前公司正常经营，公司定期报告涉及的部分信息仍在进一步核实、补充完善中，定期报告编制工

作尚未完成。

公司会尽最大努力加强与各方的沟通，组织有关人员抓紧完成定期报告的编制工作，尽快完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披露。

二、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截至2025年5月19日，公司未能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天茂集团，股票代码：000627）

在定期报告披露期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2025年5月6日）开市起被实施停牌。若公司在股票停牌两个月

内仍无法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公

司股票（股票简称：天茂集团，股票代码：000627）已自2025年5月6日开市起停牌。 若公司在股票停牌两

个月内仍未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在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之日起的两个月内仍未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相关年度报告，深圳证券交易

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2、公司于2025年5月6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5），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00502025004�

号），因涉嫌未按期披露定期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

律法规，2025年5月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3、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定期报告涉及的部分信息仍在进一步核实、补充完善中，定期报告编制

工作尚未完成。

公司会尽最大努力加强与各方的沟通，组织有关人员抓紧完成定期报告的编制工作，尽快完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5�月 19�日

股票代码：002871 股票简称:伟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0

债券代码：127106 债券简称：伟隆转债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伟隆转债” 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871�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伟隆股份

债券代码：127106�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伟隆转债

转股价格：8.60元/股

转股起止时间：2025年2月19日至2030年8月12日

暂停转股时间：2025年5月21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

恢复转股时间：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近日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 经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会表决通过，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剔除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

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公司股本若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

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股利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及《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详见附件）条款的约定等相关规定，自2025年5月

21日起至公司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伟隆转债，债券代码：127106）

将暂停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20日

附件：《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转股价格的调

整方法及计算公式”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

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

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

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

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

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公司将视具体情况

按照公平、 公正、 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

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

订。


